兴庆区综合执法局2025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暨经营零售工作的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落实兴庆区2025年春节、元宵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切实履行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市委第十五届八次会议审定通过的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有关要求，坚决防范遏制烟花爆竹事故发生，保障辖区人民度过一个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根据《兴庆区2025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安全监管暨经营零售工作的方案》文件要求，制定《兴庆区综合执法局2025年春节、元宵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暨经营零售工作的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体原则
兴庆区 2025年春节、元宵期间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内不得销售烟花爆竹（“禁放区域”依据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2025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的通告）；“燃放区域”内按照“布局合理、方便便民、安全有序、总量控制”的总体原则，结合辖区内人口或城市建成区面积布设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
　　通过在春节、元宵期间加强重点区域烟花爆竹燃放的巡查以及加大环境卫生的管控清洁工作，有效减轻因烟花爆竹燃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避免因烟花爆竹燃放造成的安全事故，确保春节、元宵期间辖区环境空气质量保持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基本要求
兴庆区烟花爆竹“燃放区域”内春节期间，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临时经营（零售）时间为 2025年 1 月 6 日至 2025年2月 28 日。银川市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黄、橙、红 3级）响应期间，各烟花爆竹零售点停止销售烟花爆竹。各执法部门按照时间截点及时开展路面日常巡查，制止无照流动商贩和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点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
三、责任分工　　
　　（一）强化领导，压实责任。按照属地管理落实工作责任。各执法中队要加强对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问题的监管，在春节、元宵期间安排专人对责任区域进行巡查，对违反规定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群众进行劝阻，对不听劝阻者移交公安部门进行处理。（责任单位 ：各执法中队）　
（二）部门联动，建立机制。强化部门间沟通协作，直属中队牵头配合各执法中队做好春节、元宵节期间路面日常巡查，建立健全烟花爆竹的日常零食、储存等环节管理机制，发现居民区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制止无照流动商贩和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点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及时向兴庆区应急管理局移交相关线索。（责任单位：直属中队、各执法中队）
（三）加强备勤，提高管控力。春节、元宵节期间遇降雪等极端天气要提前预备融雪剂，做好备勤工作。加强路面保洁力度，增加清扫车辆出动和使用频次，节日期间及时有效减轻因烟花爆竹燃放造成的污染影响。（责任单位：环卫中心）
四、实施步骤 
   （一）组织部署阶段。通过细化行动方案，全面落实《兴庆区2025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方案》，确保职责明确，任务清楚，机构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 
   （二）宣传发动阶段。禁放区域内的执法中队要开展广泛宣传，引导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制超违禁产品，主动举报相关问题线索，形成安全燃放烟花爆竹，自觉遵守禁售、禁限放规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整治执法阶段。 通过严格查处无照流动商贩和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点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及相关“门前五包”管理工作，全面整治无照流动兜售烟花爆竹的行为。 
五、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各执法中队将工作要求认真统筹安排，确保整治执法力量到位，街面管控落实到位。 
   （二）加强巡查，严格执法。加大巡查执法频次，对流动兜售、无照占道设点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一经发现，迅速取证，稳妥管控；制止店外销售烟花爆竹的违章行为；对门前燃放烟花爆竹存在安全隐患及严重扰民行为的居民区、酒店、商场，要做好取证工作，及时向公安部门移交相关线索。 
   （三）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施策。整治期间，各执法中队要做好与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和社区居委会的衔接沟通，有效联调联动、互通信息，确保烟花爆竹管控工作落实到位。 
（四）信息上报，及时准确。各中队要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的方案要求，及时将工作信息、图片、小结每周五下午五点前报至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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